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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具 保 留 意 见 涉 及 事 项 的 专 项 说 明  

 

北京大华核字[2024]00000179 号 

 

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所接受委托，业已完成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东方时尚）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，并于 2024 年 4 月 28

日出具了北京大华审字[2024]00000590 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、《监管规则适

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

定，现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情况说明如下： 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221 号——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的重要性》，东方时尚经常性业务

的税前利润/亏损波动较大，以东方时尚近 3 年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

润平均数 21,394.51 万元的 5%计算了上述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

重要性水平，金额为 1,000.00 万元（取整数）。本期与上期重要性

水平计算选取基准及百分比未发生变化。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

（一）东方时尚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

东方时尚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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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下发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

字 0142023024 号）。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 2023 年 12 

月 12 日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 

由于目前立案调查正在进行中，我们无法确认该事项对东方时尚

财务报表的影响。 

（二）其他应收款 

（1）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注释 4 及财务报表附注十五、（八）1.

所述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方时尚对关联方北京千种幻影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千种幻影”）其他应收款余额为

297,591,605.01 元，坏账准备为 14,879,580.25 元。该项其他应收

款系东方时尚 2022 年向千种幻影购买的 3,179 台VR智能型汽车驾驶

培训模拟器部分未完整交付所致。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完整交

付的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共 2,809台。千种幻影已对上述事

项进行确认，并向东方时尚提供了上述 2,809台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

训模拟器的交付计划和安排。我们通过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无法就上述

交易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千种幻影能否按照提交给东方时尚的

计划完成交付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

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2）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注释 4 及财务报表附注十五、（八）2.

所述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方时尚对北京桐隆汽车销售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桐隆汽车”）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49,857,769.91元，

坏账准备为 10,358,776.99 元。该项其他应收款系东方时尚向桐隆汽

车购买的 3,898 台新能源汽车需安装的AI智能驾培系统部分未完整

交付所致。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完整交付的AI智能驾培系统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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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4 台。桐隆汽车已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，并向东方时尚提供了上述

944 台AI智能驾培系统的交付计划和安排，我们通过已执行的审计程

序无法就桐隆汽车与东方时尚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、关联方关系及交

易披露的完整性、上述交易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桐隆汽车能否

按照提交给东方时尚的计划完成交付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

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3）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注释 4 及财务报表附注十五、（八）4.

所述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方时尚对北京正方新辰建筑工程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正方新辰”）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5,500,000.00

元，坏账准备为 7,100,000.00 元。该项其他应收款系东方时尚子公

司东方时尚驾驶学校晋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晋中东方时尚”）2021

年向正方新辰支付的超过已完成工程量的款项所致。东方时尚、晋中

东方时尚未就上述款项支付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，我们也无法实施函

证、访谈及其他有效的替代程序。我们无法就上述预付款是否涉及关

联方资金占用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

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4）如财务报表附注五、注释 4 及财务报表附注十五、（八）3.

所述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东方时尚对天津海合众泰商业保理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合众泰”）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35,000,000.00

元，坏账准备为 1,750,000.00 元。该项其他应收款系海合众泰从东

方时尚银行账户中扣款 35,000,000.00 元所致。东方时尚未就上述事

项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，我们也无法实施函证、访谈及其他有效的替

代程序。我们无法就上述资金流出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相关款

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

计证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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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（一）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

1、东方时尚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 

东方时尚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立案

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字 0142023024 号）。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

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 2023 年 12 月 12 日，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

立案。 

2、其他应收款 

（1）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未完整交付 

2022 年，东方时尚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时尚虚拟现实技术应用

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虚拟现实）与关联方千种幻影签订VR

汽车驾驶模拟器设备采购合同，合同约定的采购数量为 3,179台。该

项关联交易已经过东方时尚董事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2023

年末，东方时尚对上述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进行了全面的清

点，发现共有 2,809台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未按合同约定完

整交付，存在缺少主机、显示屏、汽车仿真件及电气设备等部件的情

形。未按合同约定完整交货的VR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款项合计

29,759.16 万元列报其他应收款，并于 2023 年底按照 5%的比例计提

1,487.96 万元坏账准备。 

（2）AI智能驾培系统未全部交付 

2020年至 2021年，东方时尚与桐隆汽车签订采购新能源汽车的

采购合同，东方时尚累计向桐隆汽车采购 3,898 台新能源汽车，其中

1,294 台新能源汽车需每台安装一套AI智能驾培系统。东方时尚于

2023年对上述资产进行全面清点，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日，该项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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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的新能源汽车已全部交付，AI智能驾培系统交付 350 台，剩余

944 台未交付，东方时尚将未交付的AI智能驾培系统款项合计

4,985.78 万元列报其他应收款并按照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，2020 年

末按照 5%的比例计提 62.37 万元坏账准备，2021 年底按照 10%累计

计提 268.65万元坏账准备，2022年末按照 20%累计计提 580.31 万元

坏账准备,2023年末按照 30%累计计提 1,035.88万元坏账准备。 

上述交易中，东方时尚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435 台带有AI智能驾培

系统的新能源汽车，涉及募集资金 2,349 万元。截止报告出具日，东

方时尚尚未归还上述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。 

(3) 超过已完成工程量的预付工程款 

2021年 3 月 20日，晋中东方时尚与正方新辰签署《建设工程施

工合同》，由正方新辰负责承建晋中东方时尚 1#2#综合楼建筑工程。 

正方新辰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向晋中东方时尚提交《工程款申请

表》，申请支付进度和付款条件理由为“累计完成项目为 4949.645912

万元。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付款规定，并结合施工现场的施工阶段，

至本期建设单位应按照完成的产值(或供货)金额的 50%支付费用，即

4949.645912 万元，原建设单位已支付 1399.645912万元，故本次申

请支付工程款 3,550 万元”。据此，晋中东方时尚于 2021 年 7 月 19

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正方新辰付款人民币 3,550万元，并计入在

建工程核算。 

经过对晋中东方时尚施工现场的核查，截止目前，晋中东方时尚

1#2#综合楼建筑工程的累计施工进度不足 15%，未达到《工程款申请

表》中载明的约 50%的工程量。晋中东方时尚 2021 年报误将上述预

付款列报在在建工程科目，使得在建工程高估 3,550 万元。2023年，

东方时尚对上述事项进行差错更正，将预付工程款自在建工程调整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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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应收款并按照账龄法计提坏账，2021 年末按照 5%计提 177.5 万

元坏账准备、2022 年底按照 10%累计计提 355 万元坏账准备，2023

年末按照 20%累计计提 710 万元坏账准备。 

（4）保理公司扣款 

2023年 9 月 16日，海合众泰从东方时尚交通银行兴华大街支行

4562 账户扣款 3,500 万元。截止目前，上述款项仍未归还，东方时

尚将其列报在其他应收款，并按照 5%的比例计提 175万元坏账准备。 

（二）东方时尚的会计处理和披露情况 

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保留事项影响其他应收款期末余

额 41,794.94 万元，坏账准备 3,408.84 万元。东方时尚对上述事项的

披露详见审计报告附注十五、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（八）其他对投资

者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交易和事项。 

（三）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原因 

1、由于东方时尚目前立案调查正在进行中，我们无法确认该事

项对东方时尚财务报表的影响。 

2、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未完整交付的 VR 智能型汽车驾驶培

训模拟器共 2809 台。千种幻影已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，并向东方时

尚提供了上述 2809 台 VR 智能型汽车驾驶培训模拟器的交付计划和

安排。我们针对上述事项实施了盘点、函证、访谈等程序，但我们依

然无法就上述交易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千种幻影能否按照提交

给东方时尚的计划完成交付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

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3、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未完整交付的AI智能驾培系统共 944

台。桐隆汽车已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，并向东方时尚提供了上述 944

台AI智能驾培系统的交付计划和安排。我们针对上述事项实施了盘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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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管理层等程序，但桐隆汽车未接受访我们的函证和访谈。我们无

法就桐隆汽车与东方时尚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、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披

露的完整性、上述交易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桐隆汽车能否按照

提交给东方时尚的计划完成交付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

计提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4、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，东方时尚对正方新辰其他应收款余

额为 3,550 万元，上述款项系子公司晋中东方时尚 2021 年向正方新

辰支付的超过已完成工程量的款项所致。我们针对上述事项实施了查

验合同、工程进度单、发票、支付凭证、盘点等程序，但正方新辰未

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，也未接受访谈，我们无法实施函证、访谈及其

他有效的替代程序，无法就上述预付款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占用、相

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

的审计证据。 

5、截止 2023 年 12月 31日，东方时尚对海合众泰其他应收款余

额为 3,500 万元。我们针对上述事项实施了查验付款凭证、访谈管理

层等程序，但海合众泰未对上述事项进行确认，也未接受访谈，我们

无法实施函证、访谈及其他有效的替代程序。东方时尚未就上述事项

提供充分资料和信息，我们无法就上述资金流出是否涉及关联方资金

占用、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以及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、准确性获取

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四）对广泛性的判断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－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

保留意见(2019 年 2 月 20 日修订）规定，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

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：（一）不限于对

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；（二）虽然仅对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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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但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

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；（三）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

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。 

如上所述，上述事项涉及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为“其他应收款”，

涉及的利润表科目为“信用减值损失”，不涉及东方时尚的主营业务。

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涉及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41,794.94万元，

期末坏账准备 3,408.84 万元，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18.73%，虽然受影

响的金额重大，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，而这些账户

不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，不会影响东方时尚盈亏性质变化，同

时东方时尚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，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

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，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

具广泛性。 

三、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

和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 

我们认为，上述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东方时尚 2023 年 12 月

31 日资产负债表中的“其他应收款”和 2023 年度利润表中的“信用

减值损失”，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是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

审计证据，我们无法确定对报告期内东方时尚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

现金流量的影响程度。 

四、保留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

性规定 

对上述保留意见事项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

因此无法判断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属于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

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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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出具的，不得用作

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会计师事务

所和注册会计师无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·北京 

  廖家河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冯雪 

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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